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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

3月 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

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。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3 月 1 日以专人送达及

电子邮件方式发出。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7 人。本次

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会议由董事长周炜主持，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

次董事会。经全体董事表决，形成决议如下： 

一、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

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决定按照相关法

律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。经广泛征询意见，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

周炜先生、刘宁先生、WANG TAO（王涛）先生、靳茂先生为第六届董

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 

其中，本次换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周炜先生因涉嫌行贿被茂名市

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3 日、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2023年7月 5日、2023年8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被留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64）、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被留置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3-066）、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正常履职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3-070）。自 2023 年 8 月 14 日起，周炜先生已返回

上海并能正常履行公司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等职责。但截至本公告披

露日，公司尚未收到有权机构关于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

决定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3.2.4 条的规定：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候

选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司应当披露具体情形、拟聘任该候选人

的原因以及是否影响公司规范运作，并提示相关风险：“……（三）

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

案调查，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。”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周炜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也是

公司创始人之一，自公司成立以来周炜先生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，对

行业发展方向具有深刻的洞见，在战略管理、资本运作等方面拥有丰

富的经验，对公司的战略发展等具有关键引领作用，提名其继续担任

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同时，公

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，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规范运作。公司董事会运作正常，公司财务及生产经

营管理情况正常，周炜先生被立案调查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周炜先生上述立案调查事项尚未有结论性意

见或决定。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严格按照有关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

投资风险。 

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

委员会审查通过，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

见。 

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，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，原非独立董

事仍将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认真履行董事职务。 

经充分讨论，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子议案： 

（1）提名周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； 

表决结果：7 名赞成，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；0 名

反对。 

（2）提名刘宁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； 

表决结果：7 名赞成，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；0 名

反对。 

（3）提名 WANG TAO（王涛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

选人； 

表决结果：7 名赞成，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；0 名

反对。 

（4）提名靳茂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； 

表决结果：7 名赞成，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；0 名

反对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。 

二、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

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

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决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

行董事会换届选举。经广泛征询意见，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王蔚松先

生、冯锦锋先生、俞建春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任期

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 

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

员会审查通过，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。 

王蔚松先生、冯锦锋先生、俞建春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

认可的独立董事培训证书。 

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，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，原独立董事

仍将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，认真履行董事职务。 

经充分讨论，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子议案： 

（1）提名王蔚松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； 

表决结果：7 名赞成，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；0 名

反对。 

（2）提名冯锦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； 

表决结果：7 名赞成，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；0 名

反对。 

（3）提名俞建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； 

表决结果：7 名赞成，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；0 名

反对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。

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

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会议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》 

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行业、地区的发展水平，现拟定公司



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为人民币 10 万元/年（税前），按月发放。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本议案发表了

同意的审查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7 名赞成，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，0

名反对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会议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公司拟定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《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》详见中国

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董 事 会 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五日



附件： 

一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

1、周炜，男，1967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中

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（EMBA）、高级工程师、

高级经济师。1993 年至 2004 年，先后担任上海泰格新技术开发公司

总经理、上海金仕达卫宁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裁。2004

年起加入公司，历任董事长、总裁。现任公司董事长，兼任卫宁互联

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，上海卫宁软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周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6,474,241 股，

占公司总股 本的 8.18%，配偶王英女士直接持 有公司 股份

106,529,129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.94%，子女周成先生直接持有公

司股份 63,05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92%，周炜先生、王英女

士、周成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匠心 2

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匠心 3 号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龙凤呈祥 14 号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巡洋 2 号私募证

券投资基金、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绿洲 10 号私募证券投

资基金、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和谐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

金、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潜龙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

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潜龙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

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潜龙 1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迎水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潜龙 1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计持有公司

股份 77,749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.60%。 

上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23,802,37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9.64%。

周炜先生、王英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匠心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

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匠心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



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龙凤呈祥 1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

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巡洋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迎水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绿洲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迎水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和谐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计持有公司可转债

（债券代码：123104）158,184 张,占公司可转债总数量的 1.63%。 

周炜先生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3.2.3 条所列

情形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

分；因涉嫌行贿被茂名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，上述立案调查事项尚

未有结论性意见或决定；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

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2、刘宁，男，1963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复

旦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硕士，高级工程师。1991 年至 2004 年，历任美

国惠普(HP)公司技术员，上海金仕达卫宁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，

副总裁。2004 年起加入公司，历任副总裁，总裁。现任公司副董事

长，兼任快享医疗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董事长，上海卫心科技有限

公司董事长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刘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3,612,949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4.80%，配偶侯明华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

5,33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25%，刘宁先生、侯明华女士的一

致行动人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通怡瑞驰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

金、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通怡瑞驰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

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通怡瑞驰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

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通怡瑞驰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计持有公

司股份 31,684,66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47%。 

上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0,627,616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52%。 



刘宁先生、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通怡瑞驰 1 号私募证券

投资基金、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通怡瑞驰 2 号私募证券投资

基金、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通怡瑞驰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

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通怡瑞驰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计持

有公司可转债（债券代码：123104）477,069 张,占公司可转债总数

量的 4.92%。 

刘宁先生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其他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

3.2.3 条所列情形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

交易所纪律处分；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

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；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

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

行人名单。 

3、WANG TAO（王涛)，男，1969 年出生，加拿大国籍，持有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。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硕士。

先 后 担 任 上 海 计 算 机 软 件 技 术 开 发 中 心 软 件 工 程 师 ； CA 

Technologies(NASDAQ:CA)中国华东区技术经理、CA Technologies

加拿大资深技术顾问；东信冠群软件有限公司技术总监；万达信息股

份有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、副总裁。2014 年加入公司，任总经理。

现任公司董事、总裁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WANG TAO（王涛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

1,04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5%。 

WANG TAO（王涛）先生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》第 3.2.3 条所列情形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



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

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；未曾被中国证

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

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4、靳茂，男，1974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复

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（MBA）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

理硕士（EMBA）。1996 年至 2004 年，历任万向集团公司发展部项目

经理、上海超凡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上海双威科技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项目投资部副总监、上海金仕达卫宁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

办主任。2004 年起加入公司，历任总裁办主任、董事会秘书、董事、

财务负责人。现任公司董事、高级副总裁、董事会秘书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靳茂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,094,336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0.33%。 

靳茂先生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其他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

3.2.3 条所列情形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

交易所纪律处分；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

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；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

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

行人名单。 

二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1、王蔚松，男，1959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

同济大学工学学士、工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。自 1982 年起一直在上

海财经大学工作，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。现任上海财经

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，兼任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晋拓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现任公司独立董事。 

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王蔚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其与持有公司

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

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3.2.3 条所列情形；未受过

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不存在因

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

稽查的情形；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

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符合《上市公司

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规定。王蔚

松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书。 

2、冯锦锋，男，1977 年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毕

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获工学博士学位。本科及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，

获工学双学士、管理学硕士学位。曾任 SAP 中国研究院咨询顾问，思

欧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高技术产业处副处长，上海芯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、上海

矽睿科技有限公司董事、北京智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执

行董事及上海分公司总经理。现任上海兴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，

兼任广东微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宏茂微电子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董事，上海思尔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网宿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独立董事，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上

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，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副会长。现任

公司独立董事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冯锦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其与持有公司

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

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3.2.3 条所列情形；未受过

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不存在因



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

稽查的情形；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

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符合《上市公司

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规定。冯锦

锋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书。 

3、俞建春，男，1962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

本科学历，注册会计师、造价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。曾任职于上海远

洋运输有限公司、上海明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。现任上海沪港金

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，兼任常州天晟新材料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俞建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其与持有公司

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

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3.2.3 条所列情形；未受过

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不存在因

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

稽查的情形；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

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符合《上市公司

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规定。俞建

春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书。 


